乳源瑶族自治县旧汽车站宿舍区“三旧”改造

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加快我县旧城改造建设步伐，美化县城环境，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形象。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一、房屋征收部门：乳源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二、征收范围：东至县计生局家属楼边界；南至县糖烟酒公司边界；西至白云天宾馆东侧与旧汽车站宿舍区之间的道路；北至山地边。面积8217.72平方米（12.33亩），具体位置见规划图。
三、征收补偿方式：征收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具体由被征收人进行选择。

四、征收补偿标准

（一）产权调换。

征收房屋的补偿面积按照国家现行房屋测量计算规则，以实地测量的数据确定建筑面积。用于产权调换的回迁安置房为在本改建项目范围内新建的步梯房或电梯房，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产权调换：

1．框架与砖混结构住宅类房屋（含住宅、办公类等非营业性房屋，下同），按1∶1的比例调换产权面积（含楼梯分摊面积，下同）。

2．砖木结构瓦面房屋，以实地测量的面积为准进行补偿：①滴水檐高在2.20—3.00（含2.20和3.00米）的，按1∶1的比例调换产权面积；②滴水檐高在1.80—2.20米（含1.80米）的，按1∶0.8的比例调换产权面积；③滴水檐高在1.50—1.80米（含1.50米）的，按1∶0.6的比例产权面积；④滴水檐高在1.5米以下的不予调换产权面积；⑤滴水檐高在3.00米以上的不予调换产权面积，只作货币补偿（详见货币补偿条款2.⑤）。

3．征收营业性房屋（如商铺等），原则上实行原址或就近同路段按1∶1的比例调换产权面积。

4．住宅类房屋与营业性房屋的界定，原则上以县建设主管部门原规划及设计的使用性质确定。

5．装修项目补偿标准（详见附件1）。

（二）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的建筑面积以实地测量的数据确定，按以下标准给予货币补偿：

1．框架与砖混结构的住宅类房屋，每平方米补偿2200元（含水电），具体按评估价格给予货币补偿。

2．砖木结构瓦面住宅类房屋，以实地测量面积进行补偿：①凡滴水檐高在2.20—3.00米的，按每平方米面积补偿2000元（含水电）；②滴水檐高在1.80—2.20米的，按每平方米面积补偿1500元（含水电）；③滴水檐高在1.50—1.80米的，按每平方米面积补偿1000元（含水电）；④滴水檐高在1.5米以下的不予补偿；⑤滴水檐高在3.00米以上的，檐高每增高10厘米，每平方米增加补偿10元。

3．附属房屋及设施补偿标准（详见附件2）。

4．营业性用房按评估价格给予货币补偿。

（三）产权调换差额面积的处理。

1．征收房屋产权调换原则上按套数1∶1调换，被征房屋面积按1∶1调换后的剩余面积达到回迁安置房屋面积50%以上的，可另申请一套回迁安置房，但办理各项证件费用由被征收人负责。

2．产权调换面积超过或不足应补偿面积的差额部份，按照以下规定结清产权调换差额面积的差价：

（1）回迁安置房屋面积小于被征收住宅类房屋面积的，不足面积的部分由征收人按照被征收时的房屋评估价向被征收人给予货币补偿，该货币补偿在回迁安置房屋交付使用前付清。

（2）回迁安置房屋面积大于被征收住宅类房屋面积的，超过被征收房屋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下列标准向征收人支付差价，并在回迁安置房屋交付使用前付清：①超出面积在被征收房屋面积20%以内（含20%）的部分，步梯房按1500元/m2计价、电梯房按2000元/m2计价；②超出面积在被征收房屋面积20%以上的部分按市场价计价。

（3）回迁安置营业性房屋面积小于被征收营业性房屋面积的，不足面积的部分由征收人按照被征收时的营业性房屋评估价向被征收人给予货币补偿，该货币补偿在回迁安置房屋交付使用前付清。

（4）回迁安置营业性房屋面积大于被征收营业性房屋面积的，超过被征收营业性房屋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下列标准向征收人支付差价，并在回迁安置营业性房屋交付使用前付清：①差额部分在被征收营业性房屋面积10%以内的部分（且不超过10平方米），按被征收时的营业性房屋评估价计价；②超出10%或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计价。

五、征收安置

（一）征收安置的对象为被征收人，由被征收人自找房屋过渡，待正式安置房建成以后再迁入。

（二）征收人按如下标准支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临时租用房屋租金补助和有线电视迁移费等：

1．征收住宅类房屋的，按被征收住宅房屋面积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15元/m2的搬迁费；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2年临时租房租金补助，标准为：①100m2以下（含100m2）补助550元/月，②100m2以上～190m2以下（含190m2）每增加1m2多补助6元/月，③190m2以上～200m2以下（含200m2）按两套计补助1100元/月，④200m2以上～290m2以下（含290m2）每增加1m2多补助6元/月，⑤290m2以上～300m2以下（含300m2）按三套计补助1650元/月，⑥超过300m2以上面积的按照上述标准类推；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有线电视迁移费100元、空调拆装费200元/台。

2．征收营业性房屋的，按被征收营业性房屋面积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15元/m2的搬迁费；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2年租赁商铺租金补偿，租金补偿标准为：首层60元/m2.月，二楼以上（含二楼）：30元/m2.月；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6个月停业损失补偿，停业损失补偿标准首层30元/m2.月，二楼25元/m2.月，三楼以上（含三楼）20元/m2.月，承租经营者停业损失由业主与承租者自行协商解决，并解除租赁合同；一次性发给被征收人有线电视迁移费100元、空调拆装费200元/台；被征收人的搬迁及临时安置由其本人自理。

3．征收杂物房的，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按照建筑面积1∶1计入置换房面积或选择在首层或负一层补回约4m2的摩托车停车位。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如征收人超过2年仍未能交付回迁安置房时，则仍按标准逐月发给被征收人租赁房屋、商铺租金补偿，直至交房给被征收人为止。

（三）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一律由征收人安排迁入按照统一规划建设的回迁安置房，并遵循“谁先签合同并按规定时间内搬迁，谁先选择楼层朝向”的原则。（电梯房回迁安置楼层：4～10楼）。

（四）被征收人搬迁后，应按期交钥匙给征收人，并保证房屋的完整，不得擅自拆除房屋内的门窗、木行条、瓦角、防盗网等房屋组成部分的任何设施。如被征收人擅自拆除房屋设施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由被征收人负责。

六、签约和搬迁期限

（一）签约期限：自县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30日内。

（二）搬迁期限：自县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45日内。

七、其他规定

（一）房屋征收补偿时，被征收人必须提供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明。

（二）征收出租住宅房屋，有产权纠纷或产权不明的房屋以及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在被征收人与有关人员协商解除租赁关系、抵押关系和解决权属纠纷后给予补偿。或者依照有关规定由征收人提出补偿安置办法报县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并对被征收房屋作勘察记录和办理证据保全后实施征收。

（三）违章建筑物、超过批准时限的临时建筑物和占道开设的摊档一律不予补偿。

（四）被征收房屋补偿以后，征收人、被征收人双方应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手续。以产权调换形式补偿的房屋，房屋所有人应在取得房屋后90天内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手续。新房屋的所有权证由征收人委托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办理，被征收房屋有产权证和调换产权的房屋面积未超出原产权证面积部分的办证税费由征收人负责，在办理所有权证时，被征收人必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给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没有产权证以及调换产权的房屋超出原产权证面积部分的办证税费由被征收人负责。

（五）征收过渡期间，水、电表拆迁手续由被征收人自行到有关部门报停。被征收人回迁安置时，因被征收人分户而超过回迁安置房套数的费用由回迁户自行负责。

（六）在签署《乳源瑶族自治县旧汽车站宿舍区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后，如被征收人需要变更产权人的，因变更所涉及的所有手续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要求变更人负责。
（七）用于产权调换的回迁房屋的建筑及装修标准为：框架结构，楼层高度为3米（含砼厚度在内），外墙贴玻璃马赛克、陶瓷块料或涂料，内墙面与天花普通批灰，楼地面全部水泥沙浆，入户门为防盗门，其余门留门洞，铝合金窗，生活用电通至住户门口，水管接通至厨房或卫生间并安装1个水龙头，每户安装1个电表和水表。

（八）被征收人回迁安置后的物业管理费及其他收费全部由被征收人承担。
附件1：装修项目补偿标准表
附件2：征收附属房屋及设施补偿标准表

附件1：

装修项目补偿标准表

	序号
	内  容
	单价
	序号
	内  容
	单价

	1
	大理石、花岗岩
	150元/㎡
	14
	方、圆钢防盗网
	70元/㎡

	2
	水磨石
	30元/㎡
	15
	不锈钢防盗网
	70元/㎡

	3
	马赛克
	30元/㎡
	16
	普通夹板包门
	180元/㎡

	4
	彩釉砖
	40元/㎡
	17
	豪华包门
	250元/㎡

	5
	防潮砖
	30元/㎡
	18
	普通铁门
	100元/㎡

	6
	耐磨砖
	70元/㎡
	19
	豪华铁门
	400元/㎡

	7
	耐磨抛光砖
	100元/㎡
	20
	铝合金窗
	120元/㎡

	8
	瓷片
	50元/㎡
	21
	铝合金纱窗
	50元/㎡

	9
	夹板、铝扣、塑扣板
	60元/㎡
	21
	锌铁皮瓦（含角铁架）
	130元/㎡


	10
	固定高柜
	250元/㎡
	22
	复合木地板
	130元/㎡

	11
	石膏边
	8元/米
	23
	有线电视迁移费
	100元/户

	12
	木边
	10元/米
	24
	空调拆装费
	200元/台

	13
	水电设施
	3000元/户
	25
	太阳能拆装费
	500元/台


注：实施产权调换回迁户铝合金窗不作补偿，只适用于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

附件2：

征收附属房屋及设施补偿标准表

	序号
	项 目
	规格质量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1
	泥砖茅房
	檐高2.3米以上
	㎡
	150

	2
	木板房
	檐高2.2米以下
	㎡
	50

	3
	茅棚、厕所
	
	㎡
	50

	4
	牛栏、猪栏
	檐高1.8米以下

檐高1.8～2.2米
	㎡
	100

150

	5
	水井
	直径1米以上,深5米以上
	口
	500

	6
	手摇泵井
	
	口
	300

	7
	挡土墙
	
	㎡
	50

	8
	围墙
	
	㎡
	30


注：违法占地，违章建筑物一律无偿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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